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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时代语言失范的界定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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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时代语言现象纷繁复杂，乱象丛生，如何准确界定语言失范成为学界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本

文尝试从语言规范和语言伦理两个角度对语言失范进行了系统的探讨。在大众社群成为数字空间话语表达

主力军的数字时代，语言规范作为“典范思维”在理论建构和具体实践方面都难以对语言失范提供评价标准

和判断依据。而从“底线思维”视角将语言伦理的破坏作为判断依据，为清楚界定语言失范提供了一个可行

的思路。本文通过梳理借鉴我国传统伦理、中外现有数字空间（网络）伦理规范和现代公共伦理，尝试对数字

时代语言失范进行界定，并探讨底线思维对语言规范与语言治理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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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digital  age  featured  by  complex  and  chaotic  language  phenomena,  precisely  defining  language

anomies has become a crucial  academic issue.  This paper tries  to analyze language anomie systematically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anguage norms and language ethics. Our discussion reveals that in the digital age, mass communities

dominate  discourse  expression  in  cyberspace,  language  norms  as  “model  ideology”  fac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establishing  evaluation  criteria  for  identifying  language  anomies,  whereas  “bottom-line

ideology” that adopts violations of language ethics as judgment criteria provides a viable framework. Consequently,

via  synthes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ethics,  existing  digital  space  (network)  ethical  norms  in  and  out  of  China,  and

modern public ethics, this paper proposes a preliminary definition of language anomie in the digital age and discusses

how bottom-line ideology informs language standardization and govern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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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0年以来，中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化和网络化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

要特征。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 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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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 2025年 1月，我国网民规模已高达 11.08亿①。人们的日常生活越来越倾向于通过网络来完成，

社交高度虚拟化（戴曼纯 2024：22）。在日新月异的数字世界中，网络社交媒体的发展也分别经历了

知识分子坐而论道的 BBS时代，网络大 V意见领袖主宰的微博时代，以及流量至上的自媒体时代

和短视频时代（许纪霖等 2023）。民间话语市场急剧扩张，其鲜活通俗的个性表达在数字空间以及

现实社会语言交际中愈来愈有影响力。同时，数字空间不同主体真实身份的隐匿、平台规范和政策

法规的标准不一、社会情绪的群体宣泄、公共秩序和价值导向的混乱偏颇也使得语言失范现象愈

演愈烈（肖峰、窦畅宇 2016；杨沛、曹炜 2021）。近年来，我国每年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的举报

总量一直在攀升：从 2020年的 1.63亿件②、2021年的 1.66亿件③、2022年的 1.72亿件④急增到

2023年 2.06亿⑤和 2024年的 2.27亿⑥。面对如此汹涌的举报信息，如何高效准确地判定其是否属

于语言失范现象，以便针对性地进行语言治理就成为学界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基于前人的成果，

本文尝试对数字时代语言失范进行全新的界定研究。 

2. 数字时代语言失范研究现状

当前，学界围绕数字空间语言“失范”现象所做的描写、分析都为概括界定数字时代语言失范

提供了基础。国外不少研究分析了语言暴力和语言不文明的语言特点和形式（如冒犯语、禁忌语、

语言偏见） （如 Romano & Pereira 2017； Eun & Suh 2019；Kim et al. 2019），还有一些研究聚焦于语言

暴力的主体、对象、后果及不同社会组织可提供的解决机制（如 Li 2020；  Fang 2021；  Elena &
Claudia 2022；Jennifer & Allison 2023）；国内研究往往将数字空间语言本体不规范视为语言失范，通

过描述语音如何不标准（张斌 2021）、书写结构改变（如韩丽国 2016）、滥用谐音（如孟康 2019；李玮、

蒋科 2021）、语义变化（如孙小龙 2022）、词汇臆造（如孟康 2019）、句式变异（如孟康 2019）等，探讨

其可能会带来的社会隐忧。另外一些研究则将数字空间语言低俗、语言粗鄙化、侮辱谩骂等统统

归类为语言失范范畴，探究其语言特点和形成原因 （如刘文宇、李珂 2017； 舒晋瑜 2019； 王玲、陈

新仁 2021； 王建华 2022；徐默凡 2023）。
数字时代语言失范的界定有待规范。现有研究表明，针对何为语言失范以及语言失范的评判

标准等关键概念均鲜有定论。即使是网络暴力这种社会影响极为恶劣的语言失范现象也直到

2023年 7月才第一次有了明确定义⑦。另外，我国从语言学角度探讨语言失范的研究也大多局限

在侮辱谩骂等语言层面的失范行为，鲜少涉及造谣诽谤、侵犯隐私等言语行为失范。而根据广州百

度度察察自律委员会历年的侵权举报受理公示，绝大多数举报内容为造谣诽谤。面对数量巨大的

 ①　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5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调查统计报告》， [2025-01-17].  https://www.
cnnic.cn/n4/2025/0117/c88-11229.html

 ②　参见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2020年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1.63亿件》， [2021-01-18]. http://www.
cac.gov.cn/2021-01/18/c_1612542235751035.htm

 ③　参见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2021年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1.66亿件》， [2022-01-29]. http://www.
cac.gov.cn/2022-01/29/c_1645059191950185.htm

 ④　参见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2022年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1.72亿件》，[2023-02-09]. https://www.
12377.cn/wxxx/2023/3fd99940_web.html

 ⑤　参见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2023年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2.06亿件》，[2024-01-16]. https://www.
12377.cn/wxxx/2024/2d45ee3e_web.html

 ⑥　参见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2024年全国受理网络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2.27亿件》， [2025-01-22]. https://
www.piyao.org.cn/20250121/18c0ae19a3ec4990953fec666e18f72a/c.html

 ⑦　参见中国网信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关于《网络暴力信息治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2023-
07-07]. http://www.cac.gov.cn/2023-07/07/c_169029599636266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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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报，监管部门和数字平台往往难以辨别其是否失范及失范程度，只好采取简单武断的禁言禁号手

段，社会影响较为负面。因此，戴曼纯教授在首届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研讨会上着重指出：数字时

代“语言失范”界定亟待“规范” ⑧。

理解数字时代语言失范，首先需要厘清何为“失范”。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Durkheim）

在《社会分工论》（2000）中将失范定义为：“一种社会规范缺乏、含混或者社会规范变化多端以致不

能为社会成员提供指导的社会情境”；乐国安、江国平（1997）从社会行为的角度认为失范是一种

“社会群体或个体偏离或违反社会规范的行为”。李一（2007）则将网络行为失范解读为：网络行为

主体违背了一定的社会规范和所应遵循的行为准则要求，而在虚拟的电子赛博空间里出现行为偏

差，以及因为不适当地接触和使用互联网络而导致行为偏差的情况。此外，肖峰、窦畅宇（2016）认
为网络失范就是网络中所有受到道德谴责和伦理批判的行为。赵世举（2018）也指出，面对网络空

间日益凸显的语言失范和语言问题，当务之急是强化语言规范标准的落实和网络语言伦理的构建。

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与“失范”一词相对的是“规范”和“伦理”。那么，分别从语言规范和语言伦

理的角度来审视语言失范现象，也许不失为语言失范界定的可行之路。 

3. 数字时代的语言规范

语言规范是指“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巩固下来并为人们普遍接受的使用一种语言的语音、词

汇和语法的准则和典范，在书面语中还包括文字使用和书写的规则等”（夏征农、陈至立  2015：
346−347）。语言规范包含语言文字本身的规范和言语行为规范（王建华 2000；李宇明 2004，2015；
刘楚群 2019）。与此同时，语言规范观作为指导语言规范实践的语言意识形态（刘楚群 2019：69），
其指导思想的变化会直接引起语言规范评判标准的改变。

1） 数字时代语言规范观日趋包容。21世纪，随着网络技术和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已然

进入了不同语符、不同媒体同现共用的“超语时代”，以往被很多人信奉的“语言纯洁观”不再适应

现在“融合”使用多种语符的语言生活（李宇明 2023），语言生活观逐步深入人心（李宇明 2015；郭龙

生 2019；刁晏斌 2021）。语言规范在包容力和服务性方面均得到了明显的提升，由以往单纯的硬性

管理正朝向为群众提供语言服务和交际服务转变（刁晏斌 2021）。在语言生活观的指导下，数字时

代语言规范的总目标被确立为立足交际，促进和引导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语言规范的判断标准

为交际目的的达成度和得体性（施春宏 2021）。
2） 数字时代语言规范的重点是言语行为。李宇明（2022）指出，中国是礼仪之邦，自古以来谈论

语言，多数不是谈论语言自身，而是谈论语言行为规范。言语行为规范不仅仅关涉语言本身，还涉

及语言使用是否符合社会的是非美丑，事关社会诸多层面的问题以及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我们

在学术层面要从关注语言结构问题逐步转向关注语言应用问题，自觉实践“语言生活”理念

（李宇明 2016）。此外，在陌生人组成的社会情境中，人们的处事方式和语言价值观都发生了巨大的

变化，语言信念、语言伦理、语言观念都在重构，因此语言规范的重点应该转移到言语行为规范上

（刘楚群 2019：71）。诚如于根元（2002）所言，语言规范的根本目标不是规范语言本身，是规范人们

的语言使用。

3） 数字时代语言规范标准尚难确立。在语言本体层面，语言规范标准主要是“对”与“错”的

问题（王建华 2000）。而关于言语行为规范标准，郭龙生（2019）认为，不论语言规范观如何变迁，

“得体”应该是言语行为规范的最高境界。交际值、语用价值是衡量语言现象是否规范的最终与最

根本的原则。此外，在姚亚平（2006）提出的“诚”为核心的言语行为规范标准之上，刘楚群（2019）增

 ⑧　参见戴曼纯在首届语言治理与国家治理研讨会上的主旨演讲《数字时代的语言失范与语言治理》[2023-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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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了“雅”。可以看出，上述语言规范标准秉持的是传统的典范思维，对于数字空间大众社群来说

未免高不可攀。由此，有学者呼吁尽快建立一套适应生人社会的新的言语行为规范标准（如刘楚群

2019），并着手对数字空间语言本体系列辞书进行组织编撰，且辞书的内容应该与时俱进（如马俊杰

2021；苏光 2022）。目前为止，数字空间言语行为的规范标准尚在建设过程中（王建华 2022）。
由上可知，数字时代的语言规范观与语言规范主要呈现以下特点：语言规范的关注重点已由语

言本体扩展到言语行为层面；语言规范生活观的包容柔性、动态多元势必会导致语言规范标准的难

以确立。即使在语言本体层面，针对繁复庞杂瞬息万变的数字空间进行辞书编撰也一直存在着科

学性和编撰者多层面性的问题（汪磊 2017）。言语行为牵涉到交际环境和语言使用者的各种社会属

性、交际心理和知识经验等等，处理的难度更大（李宇明 2015）。此外，怎么算是得体，如何达到包

容柔性？若语言规范标准仍然秉承典范思维，用它来界定数字空间占主导的大众话语未免不切实

际。所以，数字时代的语言规范无论是在理论建树还是在具体实践方面都遇到了重重困难，对于什

么是规范，规范化的本质和对象是什么，以及通过什么方式才能获得规范成效均缺乏明确统一的认

识（施春宏 2021）。
总之，语言规范作为语言规划领域中的重要概念，其内涵与外延均十分丰富却不甚清晰（李宇

明 2015）。加上数字空间的扁平性、语用信息隐匿性、身份的动态性和多元性、语言形态的杂糅性、

信息不对称性、语言表达的内卷性及博弈性等因素都增加了语言规范和语言治理及其研究的难度

（戴曼纯 2024）。所以，如何正确认识网络语言的偏误、失范等现象，如何着眼于网络语言的自创→
习用→通用→规范→标准的连续系统制订出科学的语言规范和治理规划，还任重道远（王建华

2022）。如此一来，我们面对的问题是：数字时代语言规范尚未建立，语言失范又如何判断呢？笔者

认为，在语言急速发展变化、民间话语急剧扩张，流量逻辑占主导的数字时代，语言失范的界定需要

跳出语言规范典范思维的思路框架。与其困惑于语言使用的典范是什么，不如采用底线思维模式，

即：明确界定突破什么底线的语言形式或言语行为算语言失范。 

4. 数字时代的语言伦理

按照 Searle （1969）的言语行为理论，言语行为能够在社会生活中起作用是因为其秉承了约定

俗成的社会性规则，即普通公众的社会共识（徐默凡 2023：75）。这种社会共识是人类在处理人与人、

人与社会关系时遵循的道理和准则，隶属于语言伦理学探讨的范畴。语言伦理是指人类在处理语

言符号、语言使用、语言生活以及语言研究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时所遵循的道理和准则（王春辉

2022：153）。《论语》就曾提出言行相符、言而有信、慎言恶佞等儒家语言伦理（李宇明 2022）。陈汝

东（1998）亦指出，言语行为的真假与善恶问题属于伦理学范畴。主要包括言礼、言诚、言实和言信

等道德（陈汝东 2001）和诚雅恕原则（方小兵等 2023）。所以，数字时代语言失范的界定可以从语言

伦理的角度来探讨。由于数字空间语言伦理不能等同于现实社会伦理（王春辉 2022），由此带来了

新的研究问题是：数字时代的语言伦理是什么？本文分别从传统伦理、网络伦理规范和现代公共伦

理等方面进行探讨。

1） 数字时代传统伦理影响逐渐式微。中国传统伦理是建立在农耕文化熟人社会基础上的道德

准则，主张和谐高于公正，情的和谐高于理（李泽厚 2021）。往往采取精英示范、大众希圣希贤来效

仿（何怀宏 1998：6），以及说服、感染和约束、限制并重的柔性规训（李萍 2023：175）。随着我国从

农耕时代步入后工业时代，数字空间和现实社会大多由陌生人组成，传统伦理道德所依存的生产生

活根基已然消失。专家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在话语权上已几乎被彻底边缘化（许纪霖等 2023：8），
主流媒体在社会舆论的形成和发酵中也不占绝对优势（唐润华、刘昌华 2021）。拥有多元意识的大

众社群俨然成为数字空间利益表达和情绪宣泄的主力军，其虚拟空间身份的隐匿性又使得现实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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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伦理对其的外界束缚力进一步被削弱。

2） 典范思维导致我国网络伦理规范尚未完全成形。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国外就已经研制了

切合实际的网络伦理道德规范。如美国计算机伦理协会制定了“计算机伦理十戒”，南加州大学在

网络伦理声明中明确谴责“六种网络不道德行为”等。澳大利亚计算机协会制定了“澳大利亚计算

机协会职业伦理规范（ACS Code）”。国际上通常把网络引发的伦理问题概括为 7准则：隐私、盗版、

色情、人格、政策制定、心理、网络保护等。我国政府自 2000年起就频繁出台了一系列文件纲要，

如《网络文明工程》（2000）、《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2001）、《中国互联网行业自律公约》

（2002）、《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2019）等，提出了较为全面的道德建设要求。同时，学术

界积极建立了“中华美德网、中国传统文化网、中华网络伦理学网、赛博风中华应用伦理学网”等，

宣传倡导中国优秀的道德伦理风范。

由数字空间伦理规范研制主体和内容可以看出，中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路径。国外伦理规范

的研制主体是各机构协会，采取的是明确的底线思维，即突破了普遍伦理则为失范。而我国伦理规

范的研制主体是政府，且沿用的是传统的典范思维，通过完美的道德示范实现教化。但是，在普罗

大众占主力军的数字空间，道德精英主义影响下的传统伦理有它难以说清楚的局限性（何怀宏 2017：
52），导致典范道德规范难以对普罗大众的具体语言失范行为提供判断依据。当前，我国众多成文

法规在道德理由和伦理价值的解释维护上并不总是一致，使得我国网络伦理共识达成度明显不足

（任秀、王咏梅 2020；李萍 2023；覃业位 2023）。而缺失的伦理规范、匮乏的伦理边界进一步导致了

数字空间的失序混乱（秦雪冰 2019：75）。
3） 现代公共伦理为数字时代语言伦理提供了思路。作为新型的公共场域，数字空间在某种意

义上是从一种希圣希贤的传统社会转向了多元平等的现代社会。所以，率先发生这种转变的西方

社会给予了我们一些启发。哈贝马斯（2004）一生倡导人与人的交往以语言使用的可理解性、真实

性、正确性和真诚性为基础，依据普遍遵守的话语论证原则和规范，开展自由、公开、平等、理性的

讨论和辩论。在此基础上，国际伦理与信息技术协会主要创始人 Spinnel （1995）就数字空间公共场

域提出了是非判断的普遍伦理原则：自主原则、无害原则、知情同意原则，随后又被拓展为自主原

则、无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Spinnel 2011）。其它学者也提出了尊重知识产权、尊重隐私、

公平参与、无害等普遍伦理原则（Severson 1997）。此外，国内学者就数字空间公共场域的普遍伦理

提出了公正无害伦理原则、尊重信用伦理规范、内心信念伦理范畴（宋吉鑫 2012）；无害、自愿、允

许和公正四大原则（童谨 2022）；以及合法性、相互性、真实性伦理原则（岳彩 2022）。
上述研究表明：数字时代的语言伦理可由底线思维出发，将公正、自由、真实、无害作为数字空

间公共领域的普遍伦理原则。其中，无害原则作为人类活动的最低道德要求（Spinnel 1995），属于

“底线伦理”（段伟文 2002；童谨 2022）。在中国语境下，何怀宏（1998：6） 将“底线伦理”概括为儒

家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伤害、不侵犯、不欺骗、不凌辱构陷，把人当人看，与西方学者提

出的无害原则异曲同工。并且，作为明确的、可衡量的、平等和基本的伦理规范体系，底线伦理尤

其适合于价值观复杂多元的现代社会（何怀宏 1998）。由于底线只有一个，对全社会所有人都是同

等要求，所以对“底线伦理”的尊重来自一种对规范的客观普遍性和人的有限性的共识（何怀宏

2017：52）。我们认为，从底线思维出发，将普遍伦理的破坏作为判断语言失范的依据，将底线伦理

的突破作为语言失范判断的最低标准，为清晰界定语言失范提供了一个明确的依据。 

5. 数字时代语言伦理视角下的语言失范

基于以上讨论，笔者采用语言伦理底线思维，尝试对数字时代语言失范进行界定。数字时代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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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失范是指：民间话语主体在数字空间等公共生活领域中，因破坏公正、自由、真实、无害的社会普

遍伦理原则，而对国家（如形象、安全、利益）、社会（如公正、秩序、和谐）和他人权益（如精神、财产、

形象）造成损害的语言行为。其中，无害伦理原则作为“底线伦理”，是语言失范判断的最低标准。

当前，数字空间较为突出的语言失范行为主要包括：网民针对他人和社会进行造谣诽谤、侮辱谩骂、

侵犯隐私、道德绑架、极端言论，以及自媒体虚假报道、广告用语浮夸臆造、数字平台信息骚扰、数

智技术算法歧视。

在此定义下，两种语言现象不应归为语言失范行为：（1）普罗大众在数字空间日常交流中使用

的火星文、圈层黑话和偏低俗话语。作为宏大叙事、主流话语之外带有鲜明的草根语文特色的交

际用语，火星文等网络语言属于一种新的社会方言，是草根文化和身份认同的一种体现。低俗等不

良内容并不是数字世界的原生问题，而是人和社会的问题，抑或文化多元的产物（施春宏 2010）；（2）
普通公民出于维护社会公正而对他人或公共事务进行的批评抱怨等。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公安部于 2023年 9月 25日出台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表明：针对

他人言行发表评论、提出批评，即使观点有所偏颇、言论有些偏激，只要不是肆意谩骂、恶意诋毁的，

不应当认定为侮辱违法犯罪⑨。国际知名法哲学家、道德哲学家 Joseph  Raz曾在 Morality  of
Freedom（《自由的道德》）指出：自由的表达包括批判性和敌意观点与态度的表达。在没有受害者的

前提下，人们有自由表达思想和自主决定生活的权利。本文认为，从语言伦理底线思维看，上述两

种语言现象都是自我真实的表达，既未伤害他人，也不违反社会普遍伦理和底线伦理，所以均不属

于语言失范范畴，虽然低俗话语等语言行为不宜鼓励。 

6. 结语

数字时代语言使用乱象丛生而评判依据又模糊不清的严峻现实使得语言失范的清晰界定成为

学界亟待研究的重要议题。本文首先尝试从语言规范的视角来界定语言失范。我们的阐述和分析

表明，语言规范的典范视角以及语言规范的难以确立，都使之无法为普罗大众为主的数字空间提供

可靠的判定依据。本文由此尝试跳出“典范思维”模式，基于语言伦理“底线思维”，通过借鉴传统

伦理、中外网络伦理规范和现代公共伦理研究成果，对数字时代语言失范进行了初步界定：民间话

语主体在数字空间等公共生活领域中突破社会普遍伦理的语言行为。即在语言形式和言语行为上

破坏公正、自由、真实、无害的普遍伦理原则，而对国家（如形象、安全、利益）、社会（如公正、秩序、

和谐）和他人权益（如精神、财产、形象）造成损害。其中，无害伦理原则作为底线伦理是语言失范

判断的最低标准。在此定义下，普罗大众在数字空间日常交流中使用的火星文、圈层黑话和偏低俗

话语，以及大众出于维护社会公正而对他人或公共事务进行的批评抱怨等不应列为语言失范行为。

总之，数字时代草根阶层的兴起迫使学界将研究重点转向广大数字庶民纷繁复杂的语言形态

和言语行为，并寻求多元主体的底线共识。本文认为，这种底线思维不但有助于明确语言失范的判

断标准，也为数字时代的语言规范和语言治理带来了启示：语言规范的典范思维更适用于党政机关、

新闻媒体、教育机构及窗口单位等榜样主体。而针对普罗大众日常交流中使用的语言文字和言语

行为，则更宜使用底线思维进行语言治理。这就意味着，数字空间需要严厉打击的是侮辱谩骂、造

谣诽谤、侵犯隐私、道德绑架等突破底线伦理、对他人带来伤害的语言失范行为。而在不伤害他人

和社会的前提下，普罗大众所谓的不规范用语和围绕公共事务的争论批评既是数字时代鲜活丰沛

的语言资源，亦体现了社会多元主体的语言权利。它们的作用不是“引领”和“垂范”，而是被

 ⑨　参见中国法院网 ： 《两高一部”联合印发《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 ， [2023-09-25].
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cle/detail/2023/09/id/7550476.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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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和“接纳”。治理者需秉持宽容、多元的治理原则，通过与大众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协商

式治理路径，共同探索出一条对多元主体行之有效的治理策略，从而构建和谐的数字语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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